关于11月9日火场逃生疏散演练期间教师上课问题的通知

各系部：
    根据《厦门城市职业学院2016年火场逃生疏散演练方案》的要求，学院将于2016年11月9日（周三）09:50-10:10在前埔校区进行火场逃生疏散演练。请当天上午第二节有课的任课教师（含外聘教师）务必在听到演练信号后，立即停止教学活动，配合工作人员的组织指挥，有序地按指定疏散路线进行疏散。任课教师承担所在班级学生火场逃生的组织指导任务，并在演练过程中及时向总支反馈学生在演练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；撤离到安全地点后，应及时清点学生人数，并向各总支报告演练情况。
    演练开始信号：播放警报声加消防车警报声。
    对不遵守演练规定，故意不撤离和不服从安排的，学院将给予严肃处理。请各系部转告任课教师（含外聘教师）周知，确保火场逃生疏散演练顺利进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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